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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管理手冊
行政院107年7月3日院授交總字第1075008272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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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公務車輛
管理標準作業程序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
關學校公務機車管理
要點
新北市政府108年6月6日新北府秘事字第1081047628號函修正

新北市政府108年8月14日新北府秘事字第1081508590號函修正



本府規定
依據「新北市政府公務車輛管理標準作業程序」、「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機車管理要點」

汽車 機車

調派

原則 集中調派 集中管理、統一調派

例外

免予集中調派：
1.首長專用車。
2.因駕駛人數不足未配置駕駛或特殊用途
之車輛。

免予集中調派：
里辦公處保管使用之公務機車及因業務性
質需要，經機關首長核可者。

用途

原則

1.出外接洽公務或參加會議認有必
要者。

2.接待與公務有關之貴賓。
3.經核准之團體活動。
4.其他緊急事故。

以公務使用為限

例外

機關員工因直系親屬婚、喪或配偶
父母喪葬申請借用。
→不妨礙公務+首長或授權人核准+負擔油
料及駕駛人誤餐費

無



本府規定
依據「新北市政府公務車輛管理標準作業程序」、「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機車管理要點」

汽車 機車

停放

原則
使用完畢，應即駛至機關指定之停
車場所停放，未經許可不得在外停
留(過夜)。

一律停放於各機關指定之停車場所。

例外
因公或專案勤(任)務需在外停留，
應駛至機關指定之停車場或安全處
所存放。

里辦公處保管使用之公務機車及因
業務性質需要，經機關首長核可者，
不在此限。

加

油

管

理

原則
依車輛管理人員每月初公布之加油
額度，核實使用油卡加油。

使用加油卡加油

例外
因業務需要，須超額加油時，應報
請車輛管理人員核備。

無



實務案例



案例1
首長公務車-
首長自行駕駛公務配車
從事旅遊、餐敘、購物、
就醫及授課等私人活動

摘自法務部廉政署「公務車輛使用管理廉政指引」



A擔任機關首長，多次駕駛公務車就醫及購物等，為避免

私用公務車行為遭人發覺， 要求司機將其每次自行駕駛
公務車之公里數，不實填入派車使用管制表，以使每日

公里數得與前一日公里數接續，嗣由不知情之承辦人辦
理公務車租金費用、油料費用及ETC 通行費用之核銷。

案例(監察院114年劾字第10號彈劾案文)

論罪法條



案例2 首長公務車-
首長或主管濫用職權或公
私不分，自行或由屬員駕
駛公務車載本人、家屬或
親友進修、打麻將 、觀光
或處理私事

摘自法務部廉政署「公務車輛使用管理廉政指引」



B擔任機關首長，多次指示司機或由本人駕駛公務車，供作

其運動、至大學授課或擔任碩士生論文口試委員、休假旅

遊等私人用途，嗣由不知情之承辦人員按月製作請款資料，

辦理該車之油料費、ETC 通行費及租賃費等費用核銷。

案例(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原訴字第44號刑事判決)

論罪法條



案例3
一般公務車-
濫用個人領用保管之公務(汽、
機)車上下班通勤、接送家
人、購物、與友人餐敘或參
加馬拉松路跑等私人活動

摘自法務部廉政署「公務車輛使用管理廉政指引」



C擔任機關公務員，配有公務機車及公務加油卡作公務上

使用，詎甲將公務機車挪作私用，多次於週五或連假前
夕騎乘該公務機車返家，於假日、休假期間騎乘私用，

並以公務加油卡加油簽帳，使不知情之承辦人員陷於錯
誤，事後仍按月製作請款資料，辦理該車之油料費核銷。

案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2814號緩起訴處分書)

論罪法條



案例4
一般公務車-
擅用保管之臨時加油卡
為私人車輛加油，並竄
改加油明細表辦理核銷

摘自法務部廉政署「公務車輛使用管理廉政指引」



D為機關公務員，負責公務車輛及油料管理核銷請款等業務。

D利用其獨自保管臨時加油卡之機會，駕駛自己與其妻所有之

車輛，持臨時加油卡加油簽帳，將所得汽油供作自己與其妻私

人使用，為掩飾其使用臨時加油卡簽帳之行為， 並於中油公司

向機關請款時， 將該公司寄送之加油明細管理報表上載有私人

車輛之紀錄與帳目，均竄改列在其他公務車之帳下辦理核銷。

案例（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3年度上訴字第1429號刑事判決)

論罪法條



案例5
一般公務車-
公務車使用人勾結汽車修
理廠，將自有車輛之維修
保養項目登載為公務車輛
之維修保養項目

摘自法務部廉政署「公務車輛使用管理廉政指引」



E係某機關臨時人員，利用使用公務車之機會，勾結某修車廠

負責人F，多次將自有車輛甲車交由F維修保養，再指示F將甲

車之維修保養項目不實登載為公務車乙車之維修保養項目，並

持F所開立的不實收據向不知情之機關人員辦理核銷，使其誤

信E已先行支付公務車乙車之維修保養費用，因而撥付款項予E。

案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1年度上訴字第156號刑事判決)

論罪法條



案例6
一般公務車-
機關人員共謀以公務車製
造假車禍詐領保險理賠

摘自法務部廉政署「公務車輛使用管理廉政指引」



G擔任某機關首長，駕駛私人汽車丙車不慎自撞電桿而嚴重毀

損，經評估需新臺幣100萬餘元修繕費用，因丙車所投保之保

險未理賠「自撞」情形，G竟為詐取保險金以支付維修費用，

利用職務上對於機關首長配車丁車有使用、調派之機會，與公

務車駕駛H共謀製造丙車及丁車假車禍方式詐取保險理賠，由

H報警處理，嗣經警方調閱路口監視器發現係假車禍後，始撤

回保險理賠申請，惟全案仍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案例（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原上訴字第142號刑事判決)

論罪法條



防治措施



防治措施

精進首長、副首長
車輛使用管理機制

摘自法務部廉政署「公務車輛使用管理廉政指引」

落實主管監督責任，
強化派車審查機制

檢討油料管理及核銷
機制，確保有效監督



防治措施

加強廉潔法治教育，培養
正確法治觀念及自律意識

摘自法務部廉政署「公務車輛使用管理廉政指引」

將車輛管理業務納入機關內部
控制作業，加強稽核抽查，並
運用科技工具輔助管理



防治措施

建立職務輪調機制，
集中辦理車輛維修採購

摘自法務部廉政署「公務車輛使用管理廉政指引」

強化車輛維修監管機制，
增加異常警示功能

訂定機關公務車輛肇
事處理作業程序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為確保公務車輛調派合規與資
源有效運用，請務必遵守行政
院《車輛管理手冊》及本府
針對公務車輛(汽車及機車)所
制定之規則，包含公務車
「調派」、「停放」及「加
油管理」等，且注意公務車
非私人車，請勿用於私人用途，
並避免指定駕駛或擅自外宿停
車，共同維護公車公用!

公務車使用小叮嚀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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